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委员会十一届二次会议第104号提案的复函

周渝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物业规范管理，有效预防矛盾纠纷的建议》（第104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经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物业管理工作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业管理领域矛盾纠纷亦日益凸显，您对规范小区物业管理的建议，调查研究深入，对策措施具体，为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今年3月，我区组建物业管理专题调研工作组，报请区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出台了《党建统领网格治理加强物业管理工作方案》（铜基治联办〔2023〕3号），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工作，规范物业服务企业运营管理，推动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物业管理矛盾风险，完善了物业管理工作机制。结合您的意见建议，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进一步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街坊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作用，建立健全网格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社区党委、街坊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小区难题。从职级公务员中选派网格党支部第一书记，吸纳在职机关党员、离退休干部、物业服务企业党员职工等担任网格党支部兼职副书记或兼职委员。二是配强网格工作力量。每个网格按照“1+3+N”模式配备网格力量。“1”即 1 名网格长；“3”即1 名专职网格员、1 名兼职网格员、1名网格指导员；“N”主要包括网格内的专业执法力量、在职党员、志愿者等。注重吸纳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重点优秀代表担任。三是健全多方参与机制。发挥在职党员作用，做好在职党员到网格报到，引导业主支持、配合物业工作，形成良性循环。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的作用，教育、动员、引导离退休干部参与小区治理、发挥正能量。
全面加强业主自治体系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业主委员会成员把关机制。进一步把好业主委员会主任、成员的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引导专业人士成为业主委员会成员，鼓励和支持业主中符合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公职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业主委员会成员，依法履行职责。二是强化业主委员会运行保障机制。按照《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重庆市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的相关规定，推动建立完善业主委员会运行保障机制，明确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清单、职责清单，有效提升业主委员会履行能力和工作质效。三是鼓励小区业主大会设立监事委员会。支持物业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成员通过法定程序成为监事委员会监事，依法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小区业主委员会、监事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协商处理小区事务。

三、探索推行多种物业服务监管模式

通过探索成立在社区党委领导下的街坊党支部物业管理工作专班，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社区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或成立自管组织等方式，建立完善不同管理模式的工作清单、职责清单、事项决策机制，全覆盖加强小区物业服务监督管理，提高物业服务管理能力。同时，强化部门联动监管和执法，严格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备案管理，开展收费公开专项行动和市场秩序整治，加大对物业收费率不高、群众举报投诉多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检查频率，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大小区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从严查处违规收费、履行合同“短斤少两”、侵占公共收益、违规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广大业主权益。
    四、健全完善物业管理服务能力提升机制

    加大政策法规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镇街、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人员物业管理知识培训，提升物业管理工作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做好物业服务管理和小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强化物业管理服务意识，定期对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从法律法规、专业知识、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进行培训，强化物业服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提升物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此复函已经区住房城乡建委主任周凡审签。再次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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